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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

项目类型 专项资金
一级项目

编码
156-2018-XMZC-0001-10 一级项目名称 支持民办教育发展

申报单位 广东省教育厅
省财政厅
对口处室

科教文处 战略领域

财政事权 民办教育发展及其他 政策任务 支持民办教育发展 设立依据 国发〔2016〕81号

资金管理办法文
号

粤财教〔2014〕103号
政策起始

时间
2020年

政策到期
时间

2022年

申报责任人 戴庆洲 联系电话 020-37629418 所属预算年度 2020

设立政策背景及

原因

《民办教育促进法》（2016年修订）。第四十五条；第四十六条；第五十条；《国务院关于鼓励社会力量兴办教育促进民办教育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

》（国发〔2016〕81号），（十一）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各级人民政府可按照⋯等法律法规和制度要求，因地制宜，调整教育支出结构，加大对民办
教育的扶持力度。财政扶持民办教育发展的资金要纳入预算。

用途范围

1、资金分高等教育（省本级）、基础教育（下级） 两部分，组织各地各高校《实施广东省教育厅民办学校规范达标和品牌提升计划（2019-
2022年）》。

2、按照事权、财权统一原则，资金重点支持民办高校，62.5%（6000万元）用于本级民办高等教育
3、37.0%（3550万元）用于下级民办基础教育
4、预留50万元作为开展民办教育管理工作经费。
5、资金采用因素法结合竞争性进行分配，由各民办高校和有关地市自主申报。高等教育资金资助民办高校用于建设项目的教学条件建设，课程建设、

教育教学改革和研究，教学团队建设，以及实施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等。基础教育资金资助欠发达地区用于民办义务教育阶段标准化学校和普惠性民办
园规范化建设。

项目金额

总额 当年度（2020年）

288,000,000.00 96,000,000.00

绩效
目标

总体目标（跨年度项目需填写） 当年度目标

（一）各级政府、社会力量、民办学校各方办学积极性得到极大地调动，民

办教育政策法规进一步得到落实，民办教育公益性得到充分彰显，办学活力
不断增强。
（二）民办学校管理更加规范，教育质量和办学水平逐步提高。推动民办高

校加强优势学科建设，打造在全国有一定影响力的品牌学校和学科专业。促
进各地市提高民办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和民办幼儿园标准化、规范化，服务区
域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一）各级政府、社会力量、民办学校各方办学积极性得到调动，民办
教育政策法规得到落实，办学活力不断增强。
（二）规范民办学校管理，学校教育质量和办学水平逐步提高。

（三）稳定民办学校教师队伍，不断提高教师素质。
（四）提升民办高校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

绩效指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目标值(2020年)

指标解释及计算公

式

实施周期指标值（2020-

2022）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资助民办高校(所) ≥10 ≥10

资助地级市数（个） 14 14

质量指标

民办标准化学校覆盖率 70%
反映义务教育阶段
民办标准化学校的

比例

≥70%

民办规范化幼儿园覆盖率 70%
反映学前教育规范

化幼儿园的比例
≥70%

民办高校优质专业和课程

数
≥150

民办高校优质专业

和课程的建设数量
≥150

时效指标 资金及时发放率 ≥90% ≥9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报到率（%） 70%
反映我省民办高校

学生报到情况
≥70%

初次就业率 90%
反映我省民办高校
毕业生初次就业情

况

≥90%

民办高校在校生数（学位

数）
65万人

反映民办高校为经
济社会培养人才能

力

≥65万人

可持续影响指标
民办学校规范达标、品牌

提升

通过实施广东省教育厅民

办学校规范达标和品牌提
升计划（2019-2022年）

逐年提升比例

通过实施广东省教育厅民

办学校规范达标和品牌提
升计划（2019-2022年），
逐年提升比例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民办学校师生满意度 ≥80%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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